附件2：
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2026年行政检查计划
	序号
	检查类别
	检查模式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（频次）

	1
	涉企检查

	综合查一次

	对取用水户的检查
	取用水户
	现场检查、“无感式”线上检查（1次/年）

	2
	
	
	对用水（含节水）活动的监督检查
	取用水户
	现场检查、“无感式”线上检查（1次/年）

	3
	
	
	河道采砂检查
	河道采砂业主
	现场检查、“无感式”线上检查（2次/年）

	4
	
	
	涉河（湖泊、蓄滞洪区）建设项目、特定活动检查
	涉河建设单位
	现场检查（2次/年）

	5
	
	
	水土保持监督检查
	生产建设单位
	现场检查（1次/年）

	6
	
	专项检查
	河道采砂检查
	河道采砂业主
	现场检查、“无感式”线上检查（2次/年）

	7
	
	
	水土保持监督检查
	生产建设单位
	现场检查（1次/年）

	8
	非涉企检查
	日常巡查
	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检查
	涉河建设单位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、负有防汛责任单位
	不设上限（涉及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，视汛情、旱情开展）

	9
	
	
	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及特定活动监督检查
	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
	不设上限（涉及各类水利工程安全，根据运行管理需要审慎、合理开展

	10
	
	
	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督检查
	具有生态流量保障要求的水电站管理者
	现场检查（1次/年）

	11
	
	
	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检查
	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
	质量巡查1次、

派驻质量监督项目站或监督组检查不设上限


